
- 1 - 

 

 
 

 

 

 

 

南发字〔2019〕24 号 

 

 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，附属医院： 

《南开大学教师系列教学为主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

务条件规定（试行）》业经 2019 年 4 月 19 日第八次校长办公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9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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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完善我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，建立健

全科学高效的教师分类评价机制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巩固和发

扬南开本科教育的传统优势，鼓励教师潜心本科教学，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8〕6 号）、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中

办发〔2016〕77 号）以及《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

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师〔2016〕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实际制定此规定。 

一、副教授 

（一）教学任务要求 

1.每年至少承担 2 门不同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课程，近 5 年

承担课程教学时数平均不低于 10 学时/周（其中本科课程教学时

数平均不低于 8 学时/周）。 

2.教学认真负责，教学效果好，近 5 年课堂教学评价成绩均

在 90 分以上，且近 5 年没有被认定过任何教学事故。 

3.如任现职不满 5 年，教学任务中的时间要求则为任现职以

来。 

（二）教学成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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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需要达到以下 1—5 项教学成果中的至少 2 项以及

6—12 项教学成果中的至少 2 项： 

1.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二等以上奖励 1 项（排名前二，且

同一项目不能重复计算）。 

2.主持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 2 项。 

3.独撰或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教研教改论文不

少于 3 篇。 

4.获得省部级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或在全国高

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奖。 

5.担任教育部课程“双万计划”课的负责人。 

6.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及以上奖励 1 项（排名前二，且

同一项目不能重复计算）。 

7.获国家级课程立项建设（排名前三，且同一项目不能重复

计算）。 

8.省部级及以上教学团队参与人。 

9.指导学生在全国性（国家级）重大竞赛获二等奖及以上奖

励 1 项。 

10.参编并正式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或马工程教材 1 部，承

担 20%以上的编写工作。 

11.获校“魅力课堂”称号或者“课程思政”优秀典型。 

12.制作 1 门幕课并正式上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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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科研成果要求 

需要完成以下两项科研成果中至少一项： 

1.在本专业领域核心学术刊物上独撰或以通讯作者或第一

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 篇。 

2.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。 

二、教授 

（一）教学任务要求 

1.每年至少承担 2 门不同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课程，近 5 年

承担课程教学时数平均不低于 10 学时/周（其中本科课程教学时

数平均不低于 8 学时/周）。 

2.教学认真负责，教学效果好，近 5 年课堂教学评价成绩均

在 90 分以上，且近 5 年没有被认定过任何教学事故。 

（二）教学成果要求 

申请人需要达到以下 1―5 项教学成果中的至少 2 项以及

6―13 项教学成果中的至少 2 项： 

1.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（排名前六）。 

2.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（含国家级精品课、国家级精品资

源共享课、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、教育部课程“双万计划”中

认定的国家级一流课程）。 

3.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 1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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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独撰或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期刊发表教研教改论文不少

于 5 篇。 

5.担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。 

6.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及以上奖励 1 项（排名前二，

且同一项目不能重复计算）。 

7.获国家级课程立项建设（排名前 3，且同一项目不能重复

计算）。 

8.省部级及以上教学团队负责人或校级教学名师。 

9.指导学生在全国性（国家级）重大竞赛获一等奖及以上奖

励 1 项。 

10.主编并正式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或马工程教材 1 部。 

11.主持校级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 3 项，其中至少 1 项的

结项结果评定为优秀。 

12.获校“魅力课堂”称号或者“课程思政”优秀典型。 

13.制作 1 门幕课并正式上线。 

（三）科研成果要求 

需要完成以下两项科研成果中至少一项： 

1.在本专业领域核心学术刊物上独撰或以通讯作者或第一

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2 篇。 

2.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。 

三、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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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以往关于教学为主型、教学优秀型、教学倾斜型等教师系

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务条件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冲突

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2.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6日印发 

 


